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晋教职成函〔2026〕26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6 年职业教育
五年制招生专业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职业学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西省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

年）》的部署要求，深化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改革，2026 年我省

将继续开展五年制职业教育招生工作，推动技能人才长学制培

养模式走深走实。现就招生专业备案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生学校

（一）五年制衔接贯通

支持办学条件达标的部分中职学校联合高职学校实施初

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改革试点。在 2025 年已公布试点学

校数量的基础上，每市可再增加 2 所。新增试点学校每校不超

过 2 个专业，每个专业不超过 1 个班、每个班不超过 50 人。

2025 年试点学校可酌情增加专业数和班数。

（二）五年制“三二分段”

支持“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”建设单位、普通中专学校与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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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高职学校联合开展“三二分段”人才培养。其他有条件、有

意愿承担“三二分段”人才培养工作的中职学校，需由所属市

教育局按照“一校一特色，专业融地方”的原则进行审核筛选。

二、招生专业

1. 招生专业范围。中、高职学校要综合考虑社会需求、

办学条件、办学定位等因素，确定适合长学制培养的专业进行

招生。同时，应提高区域重点产业急需、社会民生领域紧缺和

就业率高的专业所占比例。高职学校要优先将列入第二期国家、

省级“双高建设计划”专业群建设的专业，与中职学校开展贯

通培养。

2. 专业备案要求。中职学校的三年制招生专业须经省教

育厅备案，高职学校的二年制招生专业须经教育部备案，未备

案专业一律不得招生。纳入专业优化调整“三张清单”中限制

撤销清单的专业，不得开展贯通培养。

3. 对接专业数量。原则上，中职学校与高职学校合作招

生专业应为同一专业大类；中职学校的 1 个专业限与不超过 2

所高职学校的同一专业对接，或与 1 所高职学校的 2 个相关专

业对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 加强统筹布局。各市教育局要加强对中职学校招生专

业的统筹，优化招生专业布局，杜绝出现学校招生专业同质化、

同一专业布点数量过多等情况。中、高职学校要强化类型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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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，将联合开展贯通培养作为学校招生的主渠道，并逐步扩

大招生比例。

2. 加强需求调研。各中、高职学校要联合开展技能人才

需求研究，重点分析招生专业服务面向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、

用人单位对技能人才的需求、区域内相关技能人才的供给等情

况。在进行充分分析、论证的基础上，确定合作招生专业。申

请五年制衔接贯通专业的学校，应邀请地方行业主管部门、企

业共同开展专业与地方产业适配情况论证，并提交论证报告。

3. 加强沟通协作。合作院校要建立健全一体化培养管理

模式，在科学设计课程组合、数字化教材建设、“双师型”教

师队伍建设、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、岗位实习安排等方面加

强合作与沟通，杜绝在培养过程中出现课程重复设置、实习实

训重复安排、教材选用不符合贯通培养要求等问题，切实提高

人才培养质量。招生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由高职学校牵头编制，

当年招生工作开始前需在合作院校双方官网（或以其他公开方

式）向社会公布。

四、报送流程

1. 签订协议。中职学校与高职学校签订《2026 年职业五

年制贯通培养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合作协议》，见附件 1）。

《合作协议》中学校名称以公章名称为准，招生专业名称使用

教育部新版专业目录中的规范全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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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汇总报送。2026 年 3 月 31 日前，各市教育局审核并填

报所属中职学校《2026 年职业五年制贯通培养招生学校及专

业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盖章后报至指定邮箱（所有材料均只

报送 PDF 版）。省属中职学校同期直接报送。

联系电话：0351—3806852，邮箱：sxzcj@sxedc.com。

附件：1. 2026 年职业教育五年制贯通培养合作协议

2. 2026 年职业教育五年制贯通培养招生学校及专

业汇总表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6 年 3 月 9 日

mailto:sxzcj@sxedc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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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 年职业教育五年制贯通培养合作协议

甲方（高职学校）：

乙方（中职学校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西省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

年）》的部署要求，加强中高职学校衔接培养，经双方充分协商

沟通，就职业教育五年制贯通培养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五年制衔接贯通专业

①中职阶段为 专业，高职阶段为 专业；

②中职阶段为 专业，高职阶段为 专业；

③中职阶段为 专业，高职阶段为 专业；

④中职阶段为 专业，高职阶段为 专业；

⑤中职阶段为 专业，高职阶段为 专业。

二、五年制“三二分段”专业

①中职阶段为 专业，高职阶段为 专业；

②中职阶段为 专业，高职阶段为 专业；

③中职阶段为 专业，高职阶段为 专业；

④中职阶段为 专业，高职阶段为 专业；

⑤中职阶段为 专业，高职阶段为 专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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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五年制衔接贯通培养学生在中职学校接受五年制高等职

业教育；五年制“三二分段”培养学生前三年由乙方完成中职阶段

教育，后两年由甲方完成高职阶段教育。

四、职业教育五年制贯通培养招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甲方

牵头、乙方配合，并邀请行业、企业专家共同编制。专业人才培

养方案的格式和内容要符合《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职成〔2019〕13号）要

求。

五、双方在合作期间，严格遵守国家和我省有关政策、规定，

认真履行各自责任义务，加强沟通衔接，强化各项管理，保证人

才培养质量。

六、双方意向经市教育局批准、省教育厅备案后执行。

七、未尽事宜，由双方按照上级部门政策，协商解决。

本意向书一式贰份（正反打印），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 乙方：（盖章）

法人：（签字） 法人：（签字）

2026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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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6 年职业五年制贯通培养招生学校及专业汇总表

XX 市

中职学校 中职专业 高职学校 高职专业 培养模式

XXX XXX XXX XXX

说明：培养模式包括衔接贯通、“三二分段”。

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山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9 日印发


